张家港市应急管理局

张应急〔2025〕34号

----------------------

关于2025年第一批化工行业拟确定三级安全

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的公示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33000-2016）、《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应急〔2021〕83号）、《苏州市企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实施办法（试行）》（苏应急规〔2022〕1号）等相关文件精神要求，通过企业自评申请、评审单位评审、评审组织单位审核、定级单位审查等工作程序，张家港市华昌药业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拟确定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现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发现申报企业存在瞒报事故、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规定取消其申报资格。

对公示企业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张家港市应急管理局危化品监督管理科反映，单位反映情况请加盖公章，个人反映情况请留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以便进行核实。联系电话：56323123。

附件：拟确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名单（2025年第一批）

张家港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4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拟确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名单

（2025年第一批）

	序号
	企业名称

	1
	张家港市华昌药业有限公司

	2
	张家港保税区乐发加油站有限公司

	3
	张家港金宏气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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